
达富白乙拉: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达富白乙拉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之日
起袁30日内来本院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二号法庭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胡利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胡利军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自公告之日起袁30
日内来本院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呼和浩特市汇霖农牧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乌拉特中旗嘉佳和现代农

业专业合作社因不服 (2021) 内 0102 民初
1027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袁提起上诉遥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袁 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袁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刘全院
本院受理原告贾晓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本院经审理依法判决院一尧
被告刘全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返还
原告贾晓敏 10000元曰二尧驳回原告贾晓敏的
其他诉讼请求遥诉讼费院50元袁原告已预交袁由
被告刘全负担曰公告费院500元(以原告出具的
发票为准)袁由被告刘全负担遥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内 0102 民初 8816 号民事判决
书遥自公告之日起袁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期本
判决发生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张小光尧春梅院
本院受理原告董少宁诉被告夏涛尧 张小

光尧春梅尧内蒙古国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袁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来本院
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袁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次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张功平院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祥荣恒业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
结遥 本院经审理依法判决院一尧被告张功平于
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向原告内蒙古祥荣恒
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尚欠物业费
11352.96元曰二尧被告张功平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向原告内蒙古祥荣恒业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支付尚欠二次垃圾转运费 567.65元曰三尧
驳回原告内蒙古祥荣恒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诉讼费院114元 渊原告已预

交冤袁由原告内蒙古祥荣恒业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担 16元袁由被告张功平负担 98元曰公告
费院500元渊以原告出具的发票为准冤袁由被告
张功平负担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
0102民初 11577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
起袁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
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
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王国富尧王玉新尧内蒙古泰戈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俊平尧 呼和浩特市安达

电梯经销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王国富尧
吕建强尧 内蒙古泰戈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袁第三人王玉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传票尧应诉通知书尧起诉
状袁民事裁定书袁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来本院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并定于答
辩期和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薛先锋尧 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
司院
本院受理原告杜举诉被告恒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尧 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
公司尧 段东生尧 薛先锋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
案袁现依法向你二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民事裁定书遥原
告杜举的诉讼请求为院 请求四被告退还原告
工程保证金 20万元袁 请求四被告退还原告 4
栋砖混楼工程保证金 10万元袁总计 30万元袁
由四被告承担连带责任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则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袁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1日上午 9时 渊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冤在本院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张贵义院
本院受理原告孙贵珍诉被告张贵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袁本案已审理终结袁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渊2022)内 0502民初 67号民事判决
书袁 判决书内容为被告张贵义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立即给付原告孙贵珍借款本金人民币
60000元曰 驳回原告孙贵珍其他诉讼请求曰案
件受理费 2652元袁由被告张贵义负担遥 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通辽市科尔沁区人
民法院南郊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
不领袁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陈爱霞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及 渊2022)内
7101民初 96号民事裁定书渊转普冤遥自公告之
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并
定于举证尧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40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高杰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及 渊2022)内
7101民初 95号民事裁定书渊转普冤遥自公告之
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并
定于举证尧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何馨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及 渊2022)内
7101民初 93号民事裁定书渊转普冤遥自公告之
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并
定于举证尧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管丽鸿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及 渊2022)内
7101民初 92号民事裁定书渊转普冤遥自公告之
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并
定于举证尧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丰雨春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及 渊2022)内
7101民初 116号民事裁定书渊转普冤遥 自公告
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尧 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50
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李彩虹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及 渊2022)内
7101民初 119号民事裁定书渊转普冤遥 自公告
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尧 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彭文元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及 渊2022)内
7101民初 120号民事裁定书渊转普冤遥 自公告
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尧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10
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李达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及 渊2022)内
7101民初 61号民事裁定书渊中止冤尧渊2022)内
7101民初 61号民事裁定书之一渊转普冤遥自公
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袁并定于举证尧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刘阿茹娜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舒星仓储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与刘立洪尧 内蒙古红天下
食品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因
你不在户籍所在地袁也无其他联系方式袁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和 30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金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遥诉讼请求如下院1尧判令被告刘
立洪支付原告租金 500000元曰2尧判令被告刘
立洪支付按欠付金额 500000元为本金袁2021
年 6 月 30 日至 2021年 11 月 8 日已产生利
息 28233元袁2021年 11月 9日至实际给付利
息另行计算遥 3尧判令被告内蒙古红天下食品
有限公司尧 刘阿茹娜对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
带给付责任曰4尧 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
担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张艳荣院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巨东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诉你与杨争气追偿权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21) 内 0121 民初
367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袁 裁定内容院 原告于
2022年 4月 15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你的起
诉袁本院予以准许遥 另袁原告内蒙古巨东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年 8月 11日向
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袁请求查封杨争气尧张艳荣
位于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台阁牧镇碧水蓝
山小区第 26栋 3单元 1402号房屋袁 本院作
出渊2021)内 0121民初 3673号民事裁定书袁裁
定内容院查封杨争气尧张艳荣位于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左旗台阁牧镇碧水蓝山小区第 26栋 3
单元 1402号房屋一套袁期限为二年遥 自公告
之日起袁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袁逾期
则视为送达袁如不服本裁定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
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韩文敏(150102197103073089):
本院受理刘靖申请宣告韩文敏死亡一

案袁于 2021年 3月 16日发出寻人公告袁公告
期间届满袁 并于 2022年 4月 15日依法作出
(2021)内 0102民特 96号民事判决书袁一尧宣
告被申请人韩文敏死亡遥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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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责编院李海涛
制版院高如哈

法院公告

西安金苏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郝羊换对附后叶贷款债权明细表 曳中贷
款人及担保人特此公告袁通知叶贷款债权明细表曳渊下附冤中贷款人及担保人及
时筹措资金袁在本公告发布 15 日内偿还全部欠款袁否则将依照法律规定及贷
款合同约定采取法律措施遥

联系人院郝羊换
联系电话院15044756371
特此公告

西安金苏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郝羊换

2022年 4月 20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西安金苏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郝羊换签署的叶债权转让协议曳袁西安金苏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受让于内蒙

古巨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卓刚尧张武等人的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郝羊换袁根据该协议袁西安金苏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对该协议项下的叶贷款债权明细表曳渊附后冤所列贷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尧担保合同等项下全部权利及义务袁依法转让
给郝羊换遥

西安金苏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郝羊换特此公告通知叶贷款债权明细表曳所列贷款人及担保人袁请贷款人及担保人立即向郝羊换
履行债权合同尧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袁给付债权实现费用之义务及担保责任遥

特此公告

西安金苏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郝羊换

2022年 4月 20日

债权催收公告

贷款银行
鄂尔多斯银行鄂托克西街支行

鄂尔多斯银行康巴什支行

借款人
张武 1527011971****0331

卓刚 1527011975****0918

担保人
张展赫 1527221980****2135尧张丽 1527251983****002X尧
张磊 1527221983****2137尧祁引弟 1423251984****2545
樊荣 1527011972****0627尧孙秉钧 1527011974****0011尧
杨卫华 1527011971****0854尧苏莉 1527011975****0621尧
杨瑞莲 1527011967****0861

贷款债权明细表

结欠利息渊截至 2015.8.25冤
259,445.84

293袁777.21

结欠本金

150袁000.00

494袁990.00

贷款起止时间

2012.3.27-2013.3.25

2012.4.9-2013.4.8

借款合同编号

201208114B100011

201218114B100018

共同借款人
王婧 1527011971****0327

杨瑞霞 1527011968****086X


